安全工程专业
本补充标准适用于安全工程专业。
1. 课程体系
1.1  课程设置
1.1.1  数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类课程
（1）数学类课程，包括微积分和解析几何、常微分方程、线性代数、概率和统计、计算方法等基本知识领域。
（2）自然科学类课程，包括物理类（含力学、光学、热力学、电磁学等），化学类（含无机化学、分析化学、有机化学等）及相关基本实验等知识领域。
1.1.2  工程基础类课程
包括工程力学，工程流体力学，工程热力学，电工与电子技术，机械基础等相关知识领域。
1.1.3  专业基础类课程
包括安全科学基础，安全系统工程，安全人机工程，安全管理学，安全法学等相关知识领域。
1.1.4 专业类课程
包括安全检测与监控，电气安全，火灾爆炸，机械安全，通风工程，
特种设备安全，职业危害与防治，灾害防治以及学校自主设置的安全类相关知识领域。
1.2  实践环节
（1）专业实验
必开实验包括安全人机工程、设备的安全检测、防火防爆等。自选实验各校根据办学特色和教学计划安排。
（2）认识实习
认识企业安全生产状况，了解生产工艺与设备的主要危险因素，以及基本的安全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。
（3）生产实习
熟悉安全生产工艺流程，掌握部分关键生产设备、装置的安全技术。
（4）课程设计
通过专项安全工程、安全管理技术与方法的课程设计，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。
1.3  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须有明确的工程背景，要密切结合安全生产专题，内容包括选题论证、文献调查、技术调查、设计或实验、结果分析绘图或写作结题答辩等。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应由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教师或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指导。指导教师要熟悉安全问题解决策略。
2. 师资队伍
2.1  专业背景
从事本专业主干课教学工作教师的本科、硕士和博士学历中，必须有其中之一毕业于安全及相近专业。
2.2  工程背景 
（1）从事本专业教学（含实验教学）工作的专业课教师应具有相应工程背景，每年应有工程实践（包括指导实习、与企业合作项目、企业工作等）经历，具有企业或科研单位安全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占相当比例。 
3. 支持条件
3.1  专业资料： 
学校图书馆及安全专业所属院（系、部）的资料室中应具有必要的安全工程类图书、期刊、手册、图纸、电子资源等文献信息资源和相应的检索工具等。
3.2  实验条件
（1）实验器材及相关设施完好，安全防护等设施良好，符合国家规范。
（2）能够提供学生课外学习条件。
（3）实验教学人员数量充足，能够有效指导学生进行实验。
3.3  实践基地
（1）要有相对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，要求建设年限在2年以上；有明确的与理论教学密切结合的实践教学目的和内容。
（2）建有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基地。
